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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编制缘由

1.1 企业发展历程

江苏红泽混凝土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2 年 8 月 9 日，为有限责任公司，住所

在溧阳市杜渚镇周城村，公司经营范围为：商品混凝土的生产、销售。因公司发

展需要，江苏红泽混凝土有限公司拟投资 8000 万元，租用江苏溧阳南方水泥有

限公司土地，建设江苏红泽混凝土有限公司新建年产 50 万立方商品混凝土项目，

项目建成后设计形成年产 50 万立方商品混凝土的生产能力。

江苏红泽混凝土有限公司于 2012 年 9 月委托上海市环境保护科技咨询服务

中心编制了《江苏红泽混凝土有限公司新建年产 50 万立方商品混凝土项目环境

影响报告表》，并于 2012 年 9 月 26 日取得了溧阳市环保局关于《江苏红泽混凝

土有限公司新建年产 50 万立方商品混凝土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审批意见（溧

环表复[2012]116 号），同意该项目建设。

1.2 项目由来

目前企业已正常生产，生产规模与环评批复的生产规模保持一致。

原环评中，以生产区和原料区为中心设置 100m 卫生防护距离，在此卫生防

护距离内应严格土地利用审批，严禁在该范围内建设居民区等环境保护敏感点。

根据溧阳市社渚镇人民政府社政发[2011]90 号文及江苏溧阳南方水泥有限公司

拆迁计划，项目所在地块南侧 35 米处朱庄村必须于本项目试生产前拆迁完毕；

实际南侧朱庄村未拆迁，企业将原料堆场空了三仓，把与朱庄村的距离控制在

100 米以外。污染物排放量并无新增，故无需重新报批。

2 项目变更内容

项目环评及批复要求在南侧朱庄村拆迁到位的前提下才能建设本项目，以生

产区和原料区为中心设置 100 米的卫生防护距离；实际本项目南侧的朱庄村并未

拆迁，企业将原料堆场、原料堆场、原料堆场作为车辆停放场所，承诺不

堆放任何原材料，能达到 100 米卫生防护距离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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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论

江苏红泽混凝土有限公司主要从事商品混凝土的生产和销售，目前企业已经

正常生产。企业将以生产区和原料区为中心设置的卫生防护距离控制在 100 米以

外，卫生防护距离能达到要求，不属于重大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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